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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人員任用管理暨人事費用內控辦法 

109.01.09 第 1764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建立人員之任用、薪資暨人事費用等內

部控制制度，特訂立本辦法。 

第二條 本部各部門應於每學年度五月份，向人事組提報「年度部門人員編制表」(附件 1)，

用以進行次學年度之人員編制與人事預算編列。 

人事組就各部門所提具之相關資料彙整審核後作成「推廣部年度員額暨人事預算核

定計畫」報請教育長審核後，依行政程序送請校長核定之。 

第三條 本部員額除因組織整併、擴大、業務調整，或其他營運所必要，另行以簽呈報請人

事組、教育長審核後，依行政程序送請校長核定調整外，依前條所定之人員編制表

任用之。 

第四條 本部各部門人員之增補及新進人員之任用，由各需求部門於本部電子表單系統填載

「人員增補申請單」，經人事組依第二條、第三條核定之員額審核之，並報請教育

長同意後進行公開招聘。 

前項招聘程序進行至面試程序完成後，由需求單位主管填具「單位主管面談記錄表」

(附件 2)，並檢送「人力市場相關職務薪資參考表」(附件 3)提報人事組，由人事組

依推廣部「職等薪級分類表」(附件 4)綜合評估進行核敘，並經教育長核定後，寄送

錄取通知信予新進人員。 

前二項程序完成後，由人事組檢送新進人員資料送校本部人事室備查。 

第五條 新進人員任職三個月內為試用考核期，考核期滿前一周由新進人員與用人單位主管

共同填具「試用期滿員工自我能力評估與職涯規劃表」(附件 5)提報人事組。 

試用考核通過者正式任用，除享有本部正職同仁之各項福利外，部門主管得視工作

表現調整其薪資，但不得超過新台幣三千元；未通過試用期考核者，可於合意後延

長試用期，但以三個月為限，期滿仍未通過考核者，不得再予延長。 

本部職缺由內部人員轉調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第六條 本部財務組須於每月發放薪資前二星期，提具包含各員工薪資在內之發放明細資料

予人事組、教育長審核後，依行政程序送請校長核定後始得發放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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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任職或兼職於本部(包含擔任正職及兼任行政職)而領取薪資、行政加給、顧問費

及任何人事名目款項之人員(包含全數編制內外人員及有給職顧問)，所領取之金額

有異動者(包含增減及停止領取)，須以簽呈報請人事組、教育長審核後，依行政程

序送請校長核定後異動之。 

第七條 本部員工調薪及績效獎金發放辦法，另定之。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部部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附件如下: 

附件 1: 年度部門人員編制表。 

附件 2: 單位主管面談記錄表。 

附件 3: 人力市場相關職務薪資參考表。 

附件 4: 職等薪級分類表。 

附件 5: 試用期滿員工自我能力評估與職涯規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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